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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东风神宇车辆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概述 

2016年3月，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

与东风神宇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神宇”或“甲方”）签订了《关于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双方将在新能源汽车

核心的动力总成系统（电池、电机、电控）及新能源汽车领域开展深入合作，依

托各自的技术研发、生产制造优势，共建动力总成研发平台，提升集成能力，推

进双方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不断深化多种形式的合作，最

终实现协同发展。 

二、合作方介绍 

1、单位名称：东风神宇车辆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潘传政；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注册资本：26,870.22万元； 

5、主营业务：汽车制造（限东风汽车公司授权产品）；技术咨询、售后服务；

汽车改装；汽车销售；汽车零部件、汽车总成研发、生产、销售；普通机械产品

研发、制造、销售、技术咨询、售后服务；散热器、锻件生产、销售；机械加工；

汽车零部件表面处理；钢材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厂房及设备

租赁。  

6、关联关系：东风神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7、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东风神宇与公司未发生相关业务的交易。 



三、合作方式及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乙双方愿意结成长期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展广泛的技术、

市场合作，并一致同意，由甲方开发并提供新能源汽车，乙方开发并提供新能源

汽车用动力总成系统。 

2、甲、乙双方将在甲方的新能源商用车领域就电池系统、电机系统、电控

系统以及由以上三个子系统组成的电动总成等方面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尽快推

出新车型，充分满足客户需求，服务市场。 

3、建立双方协调机制，由甲方和乙方成立技术-供应实施领导小组，双方均

由总经理担任组长。领导小组建立不定期会商机制，负责协调解决合作中的重大

问题。 

4、甲、乙双方同意在未来三年内（2016、2017、2018 年），新能源商用车

装车分别达到 1500辆、3000辆、5000辆，使双方的合作达到车型全系列、市场

全方位、服务全天候、责任全社会的广度、深度和高度。 

5、甲、乙双方同意在未来的新能源汽车电池包回收、梯次利用、电池包拆

解方面形成紧密的技术和市场合作，达到电池全回收的指标，满足国家和社会的

环保要求，体现央企及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及技术能力。 

四、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同意并承诺在同等技术及质量条件下及乙方能够提供高性价比产品

的情况下，将乙方作为甲方 A 点供应商，在设计和销售各类型电动商用车时均使

用乙方提供的动力总成系统。 

2、乙方将提供以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与价格，向甲方提供动力总成系统

产品，并保障及时供应，提升甲方新能源商用车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应积极满

足甲方提出的应用需求，如期完成双方共同确定的动力总成系统开发及供应任

务，在电池总成和动力总成方面满足甲方技术要求。 

五、协议有效期、变更及终止 

1、本协议的有效期自 2016 年 3月 22日起至 2021年 3月 22日止（五年）。 

2、协议期满后，如双方未违反本协议有关规定，可以以书面方式同意延长

合同履行期。 

3、双方经协商并书面同意，可对本协议进行修订或者终止。 



六、本次签订的重大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东风神宇是中国四大汽车工业集团之一—东风汽车公司下属东风特种商

用车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东风特种商用车整车业务的主力军。作为中国汽

车领域的知名企业，东风神宇是国内最早介入新能源客车生产研发的企业之一，

拥有完善的整车生产线、整车检测线，在新能源商用车领域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 

通过本协议的签订，将建立双方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促成双方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实现合作共赢。通过合作，南都电源将大幅提升

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系统解决方案的技术与产业化能力，提高公司在行业内的影

响力，加速公司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业务的规模化发展。本协议的签订，将为公

司未来几年在动力电池领域的业务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并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

积极影响。 

2、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七、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本协议就双方合作方式、合作领域

已达成意向，具体合作事项需双方进一步协商并另行签订协议，因此本协议在履

行中可能发生变动，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1日 




